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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苑池

民事检察制度作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促进司法公正发挥
了积极作用。民事检察工作成
效的取得既离不开检察机关锲
而 不 舍 地 改 革 创 新 、 完 善 制
度，更离不开法院的支持与配
合。做强民事检察，需要凝聚
检察官和法官对民事检察工作
的共识，尤其需要坚持系统观
念，进一步构建良性共赢的新
型检法关系。具体而言，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整体性认识民事检
察，促进检法理念共融。整体
论是系统观念的首要观点，系
统不是单纯的各要素的总和，
而是各要素相互依存、相互联
系、有机统一。从整体论视角
出发来认识检法关系就不难发
现，在民事诉讼体系中，两者
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在
法治体系中，检察机关与法院
共同承担着维护司法公正和司
法权威的责任；在社会治理体
系中，检察机关与法院共同扮
演着解决矛盾纠纷、维护社会
稳定的重要角色，是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力量。因
此，构建良性共赢的新型检法
关 系 ， 就 必 须 跳 出 检 察 看 检

察，以系统观念、从全局角度
进行自我定位，摒弃过分强调
民 事 检 察 纠 正 违 法 行 为 的 价
值，将提出抗诉、再审检察建
议以及其他检察建议的数量作
为唯一指标考核民事检察人员
的落后观念，明确“监督不是
你错我对的零和博弈”，而要
在追求“双赢多赢共赢”中与
法院实现理念共融。

其次是优化民事检察监督
结构，推进检法数据共享。协
同论是系统观念的核心观点，
要求在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必
须着眼于系统中各要素间的关
系来协调机制，把结构调整作
为优化系统效能的基本途径和
着力点。从协同论出发，可以
从以下三个方面优化民事检察
监督结构：一是找准监督支撑
点，依法能动履职。最高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曾形象
地用杠杆力学原理来论证找准
民 事 检 察 监 督 支 撑 点 的 重 要
性，认为杠杆动力点在检察机
关 ， 承 受 重 物 的 阻 力 点 在 法
院 ， 支 撑 点 为 民 事 检 察 监 督
点，如果用力小，阻力大，那
么，支撑点应当尽量靠近阻力
点；如果把支撑点靠近民事检
察的终端，靠近启动监督程序
的少量案件，那么就会极大限
制民事检察工作的监督实效。

这启示我们要将监督视野从以
往的当事人向检察机关反映的
案件中转移到法院海量的生效
裁判和执行案件上，依法能动
履职，充分发挥民事检察制度
效 能 。 二 是 树 立 数 字 检 察 思
维，扩大监督影响力。“数字
化办案”是发生在检察机关司
法办案模式创建上的影响全局
的“产业革命”，也是实现监
督支撑点前移的最佳路径。它
要求检察机关努力实现由传统
的个案办理式监督向类案治理
式监督转变，善于从办理个案
中发现规律性问题，找到系统
性漏洞，提出有针对性的检察
建议，促进社会治理。三是秉
持精准监督理念，提升检察权
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
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
见》 明确指出要精准开展民事
诉讼监督。民事诉讼精准监督
要求注重选择在法治理念、司
法 活 动 中 有 纠 偏 、 创 新 、 进
步、引领价值的典型案件，争
取 监 督 一 件 ， 就 推 动 一 个 领
域、一个地方、一个时期的司
法 理 念 、 政 策 、 导 向 提 升 一
步。打铁必须自身硬，检察机
关唯有不断提升监督能力和水
平才能实现精准监督，赢得法
院的认同和尊重。坚持系统观
念，优化民事检察监督结构，

就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和尊重司
法规律，在不断加快检法数据
共享进程的同时，增强实体法
律研究，补齐“重程序、轻实
体”的短板，提升检察权威。

再次是拓宽民事检察工作
思路，增进检法交流共识。开
放论是系统观念的必备观点，
要求在处理系统与环境的关系
时，必须着眼于系统自身与外
部环境的开放循环，把有益的
物质、信息、能量交换作为中
心 诉 求 和 交 汇 点 。 践 行 开 放
论，要点在于加强与法院的深
度交流，变“文来文往”为人
来人往。

一方面，通过事前深度对
话，分享民事检察监督理念和
整体工作，听取法院对民事检
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消弭分
歧增进共识；通过事中深度对
话，使检法两部门对被监督案
件进行充分探讨，最大限度求
同存异，促进司法理念的进一
步融合；通过事后深度对话，
做 好 监 督 的 “ 后 半 篇 文 章 ”，
运 用 跟 进 监 督 增 强 监 督 的 刚
性，彰显监督效果。

另 一 方 面 ， 通 过 “ 请 进
来”和“走出去”的方式加强
沟通交流。2020 年，最高人民
检察院建成民事行政专家咨询
网，从专业律师、专家学者中

选聘咨询专家 3300 余名，旨在
借助“外脑”提升办案质效。
各级检察机关也陆续聘请行业
专家和业务骨干兼任检察官助
理，发挥其专业优势为检察监
督工作提供支持。同理，检察
机关亦可邀请法院民商事资深
法官以专题授课的形式给检察
官“补脑”，就司法改革以来
法院的制度变化、新类型民商
事案件特点及规律和疑难复杂
案例解析等展开交流。同时，
还可以加强检察机关与法院之
间的人员流动，如通过民事检
察官助理挂职民事法官助理的
方式，让民事检察官助理在协
助员额法官办理案件的过程中
真切感知民事审判工作。

新时代民事检察监督早已
不是检察机关独立、封闭地就
案办案，而是通过对民事诉讼
活动的监督，协同法院实现个
案的司法公正、更深融入社会
治理。因此，坚持系统观念，
构 建 良 性 共 赢 的 新 型 检 法 关
系，对推动民事检察高质量发
展意义深远。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海
县人民检察院）

坚持系统观念 构建良性共赢的新型检法关系

□李亚红

2014年 9月，于某向张某转
账 270 万元。2018 年 1 月 6 日，
于某与张某签订借款合同，约
定张某向于某借款 300万元，月
利率 3%。张某向于某出具收
据 。 于 某 称 该 借 款 合 同 系 对
2014年 9月那笔借款的确认。

2018 年 9 月 ，因 张 某 未 还
款 ，于 某 起 诉 至 法 院 ，请 求 判
令：1.张某向其偿还借款 300 万
元；2. 张某按 3%的月利率向其
支付利息。2019 年 5 月，一审
法院判决认为，张某向于某借
款事实清楚，双方存在民间借
贷关系。双方虽约定借款本金
为 300万元，但 30万元作为利息
已预先在本金中扣除，故依法
应 认 定 借 款 本 金 为 270 万 元 。
张某虽被王某（本案证人。因
欠王某钱款，张某曾于 2018 年
1 月 9 日至 11 日被王某非法拘
禁）非法拘禁，但未有证据显示
张某向于某出具借款合同并非
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张某应偿
还借款。关于利息，因双方约
定 的 利 率 高 于 法 律 规 定 的 利
率，故借款利息应按照年利率
24%计算。综上，一审法院作出
如下判决：1.张某偿还于某借款
本金 270 万元；2. 张某以 270 万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24%支付
于某利息。张某不服，申请再
审后，法院于 2020年 6月驳回其
再审申请。

2021年 4月，张某以有刑事
判决书认定“于某构成非法拘禁
罪”的“新证据”为由，向 A 区检
察院申请监督，主张案涉借款合
同系其被于某非法拘禁期间所
签，应认定为无效，于某构成“套
路贷”。A 区检察院经审查发
现，2020 年 7 月，于某因涉嫌非
法拘禁张某被逮捕并被提起公

诉。同年 10月，B区法院作出刑
事判决，内容为：2018年 1月 6日
至9日，于某为索要债务，将张某
拘禁在 B区某酒店，剥夺张某人
身自由。判决于某犯非法拘禁
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B 区
检察院询问笔录记载：于某等人
在非法拘禁张某期间，让张某签
订了 3 张欠条，金额分别为 300
万元、200万元、50万元。

2021 年 7 月，A 区检察院
以“有新的证据 （刑事判决）
足以推翻原判决”为由，提请
市检察分院抗诉。

对于新出现的“于某构成
非法拘禁罪”刑事判决，是否
属 于 民 事 诉 讼 法 （2017 年 修
正） 第二百条第一项所规定的
足以推翻原民事判决的新的证
据 ， 以 及 该 证 据 的 证 明 力 问
题，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新出现的
刑事判决足以认定案涉借款合
同、收款确认书，是张某在被于
某非法拘禁期间所签，故借款
合同等并非张某的真实意思表
示，应认定无效。张某、于某
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
法院判决存在错误，检察机关应
予以抗诉。

第二种观点认为，新出现
的刑事判决虽然能够认定案涉
借款合同等是张某在被于某非
法拘禁期间所签，但该刑事判
决书仅认定于某存在以非法方
式索债的情形。于某提供的曾
向 张 某 转 账 270 万 元 的 证 据 ，
能够证实二者之间存在民间借
贷事实。判断该刑事判决是否
属于足以推翻原民事判决的新
的证据，张某应否偿还于某借
款 ， 应 综 合 借 款 事 实 是 否 存
在、借款形成时间、于某是否
曾向张某索要债务并形成新借
款合同等情况进行认定。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具
体理由如下：

在刑民交叉民间借贷纠纷
案件中，当刑事判决认定一方
或双方当事人构成犯罪时，该
刑事判决是否影响在其作出之
前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或者
说能否作为新的证据推翻原民
事判决，应结合该刑事判决书
的内容、借贷一方或双方构成
的罪名以及该罪名是否对民间
借贷法律行为的效力产生影响
等情况来综合认定，不宜仅以
刑事判决形成在后，或者借贷
一方或者双方构成犯罪，即否
认原民事判决的效力。

本案中，新出现的刑事判
决虽然能够认定案涉借款合同
等是张某在被于某非法拘禁期
间所签，但第一，经细致分析
该判决书内容可知，于某非法
拘禁张某的原因系“为索要债
务……剥夺被害人张某人身自
由”。根据我国刑法规定，非法
拘禁罪系对被害人人身自由和
权 利 进 行 限 制 的 侵 犯 “ 人 身
权”的犯罪，而非“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侵害被害人财产的
诸如抢劫、敲诈勒索等财产型
犯罪。非法拘禁罪在性质上与
以非法拘禁的方式实施的侵害
被害人财产的财产型犯罪截然
不同。本案中，新出现的刑事
判决仅认定于某构成侵犯人身
权利的非法拘禁罪，而未认定
于某属于以非法拘禁的方式侵
害被害人财产的财产型犯罪，
证明该刑事判决并不否认张某
欠于某钱款的事实。结合于某
提供的转账给张某 270 万元的
事实，可以认定二者确实存在
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第二，经
检察机关进一步调查核实，该
刑事案件侦查期间，张某在公
安局某派出所接受询问时曾明

确 表 示 ， 其 “ 欠 于 某 550 万
元，（所以） 给他打了欠条”；
第三，检察监督期间，于某亦
向 检 察 机 关 提 交 了 “ 新 证
据”，即在其非法拘禁张某之
前的两个月，张某曾与其签订
过一份内容为“张某向于某借
款人民币 300 万元，张某保证
2018 年 11 月 之 前 把 借 款 全 部
还清”的借款合同。经检察机
关询问张某，张某对该借款合
同的内容和真实性予以认可。
综上，可以认定张某、于某之
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真实存
在，且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该
刑事判决书虽属于在民事生效
判 决 之 后 形 成 的 “ 新 证 据 ”，
但并不足以推翻原民事判决，
故检察机关不应予以抗诉。

要准确区分刑民交叉民间
借贷纠纷中民间借贷法律行为
与“套路贷”犯罪行为之间的
区别，正确认定民间借贷行为
的性质。根据最高法 《关于审
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 以及最高法、最
高检、公安部、司法部 《关于
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
问题的意见》 规定，民间借贷
法律行为与“套路贷”之间有
着明显的区别：民间借贷法律
行为，是平等主体之间进行资
金融通的行为。民间借贷出借
人的目的是按照协议约定的内
容 ， 到 期 收 回 本 金 并 获 取 利
息，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的目的，也不会在签订、履行
借贷协议过程中实施虚增借贷
金额、制造虚假给付痕迹、恶
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
毁匿还款证据等行为。而“套
路 贷 ” 则 是 以 非 法 占 有 为 目
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
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
变相“借贷”“抵押”“担保”

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
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
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
成虚假债权债务关系，并借助
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
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
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
活动。“套路贷”属于刑法重
点打击的财产型犯罪行为。

本案中，于某虽然存在非
法拘禁张某的行为，构成非法
拘禁罪，但其非法拘禁行为系
因使用非法方式讨要合法的民
间借贷引发，不具有非法占有
的目的，也未使用“套路”与
借款人形成虚假的债权债务关
系 ， 不 应 被 视 为 “ 套 路 贷 ”。
张某仅以于某用非法拘禁的方
式向其讨债构成非法拘禁罪为
由，主张于某索要借款本身不
具有合法性，缺乏事实和法律
依据，故张某的主张不应予以
支持。

处理结果：对于 A 区检察
院的提请抗诉意见，市检察分
院经调阅刑事诉讼卷宗并分析
刑事判决书内容、向双方当事
人调查核实案件情况并审查双
方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依法
准确认定民间借贷法律行为的
性质与效力，判断出该刑事判
决书作为“新的证据”并不足
以推翻原民事判决。市检察分
院遂依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
决定。该案审结后，承办检察
官依法向双方当事人释法说理
并组织协调还款事宜，双方当
事人对检察机关的决定均表示
认同。

（作者单位：天津市人民
检察院第一分院）

新出现的刑事判决能否作为新证据推翻原民事判决

□刘丰瑞

民间借贷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出借人为降低借款风险，往往会要求
借款人提供保证人。现实生活中，有的会明确约定保证人的保证方式，有的
则没有明确约定。在没有明确约定保证方式的情况下，保证人应承担何种
保证责任呢？

案例：2021 年某天，王某向朋友崔某借款 200 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约
定：“本人王某因做生意需资金周转，向崔某借款人民币 200 万元，通过银行
转账方式收款，借款期限三个月，月利率为 1.1%。”王某找表哥郝某在借条
保证人处签字，未约定保证方式。借款到期后，王某没有还款，崔某便直接
找到郝某，要求其偿还借款。郝某以崔某应先向王某主张债权为由拒不履
行。崔某便诉至法院，要求郝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民法典第六百八十六条 保证的方式包括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
证承担保证责任。

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七条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
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

民法典第六百八十八条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和债务人对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不履行到
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
可以请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检察官解析：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
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
证。在一般保证的情况下，只有当债务人无能力履行债务时，才由保证人承担保
证责任。而连带责任保证，无论债务人能否履行债务，债权人都可以要求保证
人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实施之前，按照担保法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
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应推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民法典实施之后，当事
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应推定保证方式为一般保证。本案中，
崔某事先未同郝某约定保证方式，因此郝某应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即崔某应先
向王某主张借款债权，当王某不能还款时，崔某才能向郝某主张保证责任。

未约定保证方式，保证人承担何种保证责任

检察官小贴士
民间借贷中，保证人多数为借款人的亲戚、朋友或同

事，他们往往是碍于情面而在借条的借款保证人处签字。殊
不知，一旦签字就意味着当借款人不能按时还款或没有还款
能力时，保证人就难逃保证责任。因此，为他人借款提供担
保时，务必要慎重，切不可因为面子或义气等原因随意在借
款保证人处签字，以免承担不必要的风险或损失。

（作者单位：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

□苏侃

物业服务合同兼具委托、承揽、劳务、服务等多种合同类型的内容，作为
民法典的新增项，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期盼。民法典规定了物业服务合同
的概念、订立方式、主体、法定义务、解除与续签等内容，为有效订立合同和当
事人维权提供了法律遵循。

案例：某小区的业主委员会与某物业公司订立物业服务合同，物业公司在小区
内多处张贴海报承诺：业主停放于小区内的自行车被盗的，由物业公司对被盗业主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后小区内发生了盗窃事件，盗贼不仅偷了业主A和B的自行车，
还盗窃了业主C的小汽车。现A、B、C均找到物业公司，要求物业公司进行赔偿。

民法典第九百三十八条 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服务事项、服
务质量、服务费用的标准和收取办法、维修资金的使用、服务用房的管理和
使用、服务期限、服务交接等条款。物业服务人公开作出的有利于业主的服
务承诺，为物业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物业服务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民法典第九百四十二条 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
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
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
全。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消防等法律法规的行为，物业服
务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制止、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

检察官解析：物业公司在小区内多处张贴海报作出的有利于小区业主的
服务承诺，即使没有被明确写入物业服务合同文本中，但根据民法典相关规
定，只要业主能够提供海报证明物业服务人确有承诺，该承诺也应当被认可
为合同中的生效部分。因此，业主 A、B 的自行车被盗，可以依据海报上的“服
务承诺”找物业公司索赔。

应当注意的是，物业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并不是无限制的，而只是“适
当”的义务，只需要采取合理措施即可。本案中，业主 C 正确停放在小区内的
小汽车被盗，物业公司在未作出相关服务承诺的情况下，只要能够证明其保
安在岗，且能够提供画面清晰的监控视频，就应认为其已尽到了安全保障义
务。即使后来盗贼未被抓获，也不应由物业公司赔偿业主 C 的损失。

物业公司的“服务承诺”算不算数

检察官小贴士
民法典明确了物业服务人对业主等主体的人身和财产负有

安全保障义务，并新增了物业服务人公开作出的有利于业主的服
务承诺为物业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的规定，加大了对业主等民事
主体的保护力度。其中，“业主”可以理解为业主、业主同住人、合
法取得小区内建筑物使用权的人，服务承诺的内容可以包括保障
小区内设施设备安全、对侵权行为进行防范与制止、维持公共场
所及共有部分秩序以及进行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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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强、李保红：本院受理陈雷诉你们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风 险 提 示 通 知 书 、诉 讼 监 督 表 、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日 9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周集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郎静：本 院 受 理 罗 永 勇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2723 民
初 113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昌明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苏小柒：本 院 受 理 贵 州 瓮 安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 2725 民初 1474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 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杨乔苏：本 院 受 理 廖 从 洪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 通 知 书 、参 加 诉 讼 须 知 、风 险 提 示 书 、合 议 庭 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16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四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张海俊：本 院 受 理 冀 恩 尖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城
郊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此 案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石孟秀：本 院 受 理 石 宇 明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0329
民初 13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
本院乌江流域环境保护法庭（原构皮滩人民法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

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宋亚娟、杨加福：本院受理富源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中安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2）云 0325 民
初 158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富源县人民法院

深圳市帅雅珠宝有限公司：原 告 深 圳 市 金 诺
珠宝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希勇、蒋玉凤、深圳市帅雅
珠 宝 有 限 公 司 承 揽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为（2022）
粤 0307 民初 19414 号，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一 、请 求 人 民 法 院 判 决 三 被 告 共 同 向 原 告 支 付 欠
款 1198692.16 及 利 息（利 息 以 1198692.16 元 为 基
数 ，按 全 国 银 行 间 同 业 拆 借 中 心 公 布 的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的 1.5 倍 ，从 2021 年 1 月 1 日 计 算 至 实 际
付清之日止，现暂计至起诉日为 60000 元）；二、请
求 人 民 法 院 判 决 被 告 承 担 本 案 诉 讼 费 用 ，以 上 共
计 人 民 币 ：1258692.16 元 ，现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通、
独任审理）、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期满之次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答辩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提出副
本，并于公告期满之次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证
据。本院定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 15 时 30 分在横岗
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张海超：本 院 受 理 赵 锋 与 你 债 权 人 代 位 权 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栾川县人民法院

李德良：本 院 受 理 钟 燕 妮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桂 0924
民 初 68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或玉林市中级人民
法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玉 林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业县人民法院
杨慧：本 院 受 理 黄 启 海 诉 你 离 婚 一 案（2022）

黔 0502 民初 10307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14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杨家湾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李见宣、龙尚红：本院受理王刚诉你们与龙桃

云、秦胜敏、饶志敏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2）黔 2702 民
初 22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即 发
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苏晓清：本 院 受 理 李 少 琼 与 你 房 屋 租 赁 合 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
在 本 院 第 二 十 一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吴海坤：本 院 受 理 柯 丽 谊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廉 政 监 督 卡 等 诉 讼 材 料 ，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谢炜明：本 院 受 理 谢 声 波 与 中 国 太 平 洋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漳 州 中 心 支 公 司 、你 机 动 车 交
通 事 故 责 任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副本及相关的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等诉讼文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巷口人民法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第 3 日 9 时（节假
日顺延）在巷口法庭第四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林智杰：本院受理颜婷婷与林平、你民间借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初 428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立 案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马骁骏：本 院 受 理 曾 前 程 与 你 委 托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及 其 相 关
的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当 事 人 权 利 义 务 须 知 等 诉 讼 文 书 ，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第 3 日 8 时 30 分（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十 六 审 判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依法缺席裁判。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黄赵锋：本 院 受 理 王 鲁 萍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783
民初 12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杨再军：本 院 受 理 贵 州 瓮 安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前 来 本 院 猴 场 法 庭 领 取

（2022）黔 2725 民 初 114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视 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周英沙、龙华：本院受理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猴场法庭领取

（2022）黔 2725 民 初 104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视 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张孝春：本 院 受 理 焦 双 印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及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
在 本 院 第 八 审 判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杨仁忠、黄早红：本院受理罗淑琴诉你们劳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2）冀 1024 民 初 175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成松平：本 院 受 理 王 保 海 诉 你 房 屋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冀
1024 民初 261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王永臣：本 院 执 行 的 廊 坊 惠 沈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申 请 执 行 王 永 臣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告送达（2002）冀 1025 执 883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 产 令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被 执 行 人
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限你自送达之日起 2 日内来本
院履行（2019）冀 1025 民初 3958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
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到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 行 ，并 将 你 纳 入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名 单 ，一 经 记 录 ，
你将在投资、融资、置产、经营、消费和出境方面依
法受到制约。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许培卿：本 院 受 理 洪 敏 平 与 李 腾 、你 、贾 蒙 龙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
闽 0602 民 初 5640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之 一 、之 二 各 一
份，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巷口人民法庭（漳
州 市 芗 城 区 元 光 北 路 4 号）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 5 日内向
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本裁定执行。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杨光照：本 院 受 理 瓮 安 县 平 铝 门 窗 经 营 部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2725 民 初 113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周东洋：本 院 受 理 赵 苗 苗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皖 1525
民 初 82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院佛子岭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杜华：本院受理周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李柱均：本 院 受 理 常 士 奇 诉 你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廉 政 监 督 卡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五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朱洪军：本 院 受 理 李 松 伶 诉 中 国 人 寿 财 产 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平中心支公司和你机动车交通
事 故 责 任 纠 纷 一 案 过 程 中 ，民 商 事 综 合 审 判 团 队
委 托 我 室 对 李 松 伶 的 伤 残 等 级 、误 工 期 、营 养 期 、
护理期进行司法鉴定。现通过公开摇号依法选取
并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作为本案的
鉴定机构，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李相国：本 院 受 理 廖 卫 卫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苏 0925
民初 274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马宝石：本 院 受 理 李 春 燕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冀 1024
民初 174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 院 五 百 户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张宝珠：本 院 受 理 陈 胜 琪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冀 1024
民初 155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 院 五 百 户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李树芳：本 院 受 理 贵 州 瓮 安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 帅 怀 春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2725 民 初
124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
珠 藏 人 民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应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通过本院提起
上 诉 ，上 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石荣章：本 院 受 理 杨 光 元 诉 你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2725
民初 141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
本 院 第 一 人 民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判决，应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通过本院
提 起 上 诉 ，上 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刊登的李杰蜜诉陈赞
鑫 公 告 中 ，被 告“ 陈 赞 鑫 ”应 为“ 陈 赟 鑫 ”，特 此 更
正。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葛龙：本 院 受 理 青 岛 篆 金 不 良 资 产 处 置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金 融 不 良 债 券 追 偿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 1523 民初 2621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千人桥法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钟乐、张宽娟：本院受理张海东诉你们民间借

贷 纠 纷 两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2）皖 1523 民初 3067 号、3068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千人桥法庭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六 安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于辉：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丹 东 振 安 支 行 诉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
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民 事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起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送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6 时 1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李文全：因非法占用土地采矿，我局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 作 出 大 自 然 资 监 普 土 告 字〔2022〕第 021
号 拟 行 政 处 罚 告 知 书 。 决 定 ：1. 责 令 李 文 全 停 止
开采行为；2. 责令李文全赔偿损失 2249 元；3. 没收
非法开采的 12.44m3 矿产品 ；4. 对李文全处以非法
开 采 违 法 所 得 30%的 罚 款 ，罚 款 金 额 525 元 ；5. 赔
偿损失及罚款金额合计 2774 元。现公告向你送达
拟行政处罚告知书，请你自本公告发布起 60 日内
来我局（大连市普兰店区渤海街 100 号三川大厦 14
楼 1426 房 间）领 取 拟 行 政 处 罚 告 知 书 。 逾 期 则 视
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
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你享有陈述和申辩的
权利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你有要求听证的权
利，可在接到本告知书后 5 个工作日内提出，逾期不
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大连市自然资源局

王金远：我 会 受 理 张 黎 与 你 房 屋 买 卖 合 同 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我会作
出的【（2021）阜仲字第（335）号裁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我会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阜阳仲裁委员会


